协     议

甲方:北京龙江银杏种植园

乙方:

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以及北京地区绿化环境的要求，每人养一棵树就会给人类增加一份福，龙江种植园为了给一些想植树又没有土地的朋友提供方便，从2007年4月份举行银杏树认养活动，凡参加此次银杏树认养的各界朋友，为了友好合作，鉴定此协议，共同维护双方的权利及义务。

甲、乙双方经友好协商达成协议如下：

一、乙方认养甲方银杏树。

	规格

（米径）
	5
	6
	7
	8
	9
	10
	11
	12
	13

	金额
	150
	180
	210
	260
	320
	400
	600
	800
	1200

	数量
	
	
	
	
	
	
	
	
	
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	


二、乙方认养甲方银杏树，按树规格任选，根据规格的价格交纳甲方认养费。

三、认养期限从       年  月起至      年   月止。

四、管理费用的交纳方式

乙方负责向甲方交纳管理费，每年每棵50元，2012年以后每年每棵55元。

五、甲方的权利与义务

1.甲方负责对乙方认养的银杏树在合同期内进行管理，包括给树挂牌、除草、修剪、浇水、看护、防火，防盗及上交土地租金。

2.甲方在管护期间，如果对乙方认养的银杏树，因管理不当，造成损坏，甲方无偿给乙方提供同等规格以上的认养树。

六、乙方的权利与义务

1.在合同期内，乙方可以随时来龙江种植园察看，并进行监督。

2.乙方在合同期内有权对认养树进行转让、出售，如售出的价格低于甲方售价，可随高价出售。

3.乙方每年5月1日以前向甲方交纳管理费，逾期12个月仍未交者，视同乙方自动放弃认养树，甲方有权无偿收回协议所涉认养树，并不负责赔偿乙方任何损失。本协议自行终止。

七、在本次活动中所鉴定的协议，甲、乙双方本着互助、互利的原则。对于协议所涉认养生效的银杏树，在合同期内，如有售出，甲方得20%的出售金，乙方得80%的出售金，如遇国家占地或收回时，甲方所得30%，乙方所得70%，合同到期如银杏树未售出，乙方可以转让给甲方，同时甲方负责退给乙方银杏树认养款及所上交的管理费。

八、在合同期内如遇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，如龙卷风，地震、水灾以及人类不可抗拒的灾难，造成损失，甲、乙双方各不承担责任。

九、此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如有未尽事宜，双方可以签定补充协议，与本协议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，本协议于双方签字后立即生效。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

年   月  日
